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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璃与金属密封组件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玻璃金属密封组件产品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玻璃与金属密封组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8553—1987   晶体盒总规范

GB/T2828—1987   逐批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抽样表(适用于连续批的检查)

GB/T2829—1987   周期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抽样表(适用于生产过程稳定性的检查)

3 技术要求

3.1 外形尺寸

各种型号的基座组件和壳罩按用户提供的图纸加工制作并符合图纸规定的公差要求。壳罩应能与相应的基座组件相配合。同一型号的壳罩与相应的基座组件应容易装配并具有互换性。

3.2 外观质量

玻璃部分不应有可见裂纹。玻璃与金属封接处不允许有气泡。玻璃表面允许有对性能无害的不大于φ0.5㎜的气泡，数量不得超过三个，允许有对性能无害的不大于φ0.5㎜的凹坑，数量不得超过一个。壳罩表面应光滑，无裂口、无起皱、凹陷，无严重的划痕和毛刺，表面镀层不应起皮，壳内无锈迹。

3.3 表面镀涂

  镀层表面应均匀，颜色一致，无起皮、起泡现象。

绝缘电阻

  基座组件与引脚间在温度为20±5℃,直流电压100V条件下绝缘电阻应不小于500MΩ。对有特殊要求的产品，按产品技术要求测试。

引脚强度

引脚抗拉强度

   沿轴线方向不小于4N拉力的条件下,引出端子与密封处应无松动和可见损伤,引脚无断裂现象。

引脚抗弯曲性

   引脚直径为φ0.4㎜～φ0.7㎜(≥φ1.0㎜以上的导电杆不做此试验)的基座组件其引脚向任何一侧弯曲15°±2°时,引脚不应断裂,玻璃与金属封接处无炸裂。其它尺寸引脚不要求抗弯曲。

温度循环

                                                           在温度变化率为2～5℃/min条件下玻璃零部件及封接处应无裂纹,其绝缘电阻应不小于500 MΩ,漏率应小于1.333×107Pa·L/S。

密封性

基座组件泄漏率应小于1.333×107Pa·L/S。

抗腐蚀性

   基座组件在温度为40℃±2℃,相对湿度为92%～98%条件下持续48h,不应有腐蚀、生锈现象,绝缘部分不开裂,其绝缘电阻不小于500MΩ。

3.9 可焊性

   应符合GB/T8553-1987中第3.5.1条的规定。

试验方法

试验环境条件

试验环境条件一般应在环境温度为15℃～35℃,相对湿度为45%～80%,大气压为86.66kPa～106.66kPa条件下进行。

外形尺寸检验

   使用精度为0.02㎜的游标卡尺和0.01㎜的千分尺进行测量。

外观质量检验

   用10倍放大镜在自然光下用目测方法检验。

绝缘电阻测定

将基座组件用无水乙醇清洗后,置入85℃±5℃的恒温箱中,保持3min后取出,在常温下放置15min后,用高阻表进行测量。

引脚强度试验

引脚抗拉强度试验

   将基座组件固定,使其引出脚处于正常位置,使用拉力计延轴线方向施力直至引脚出现断裂,读取其数值。

引脚抗弯曲性试验

将基座组件固定,然后使用专用弯曲工具,使引脚插入弯曲工具的插孔,让插脚的切槽部分露在弯曲工具之外,然后使插脚的一侧弯曲15°±2°,再向相反方向弯曲15°±2°,使引脚回到原来的位置,这样为一次弯曲。以同样的方法再向另一侧弯曲两次,使弯曲以生在切槽处,在自然光下,用10倍放大镜进行检验。

循环试验

将基座组件放入85℃±2℃的烘箱内经过30min后,再转入到-55℃±2℃ 的低温箱保

温30min,温度变化率为2℃～5℃/min,共循环三次后,在常温下恢复2h后按4.4条及4.7条进行测试。

4.7 密封性试验

 将基座组件夹紧在检具上,使用氦质普检漏仪与检具的启封抽气管连接,把检具的腔体抽成真空,用测头将氦气喷在基座组件需检漏的部位,从氦质普仪上读取产品的实际泄漏率。

 抗腐蚀性试验

   将基座组件及壳罩用乙醇清洗烘干后,放入温度为40℃±2℃、相对湿度为92%～98%的恒温箱中,持续48h,取出后在常温下恢复2h后按4.4条和目测的方法进行检验。

 可焊性试验

将基座组件引脚浸到25%松香和75%洒精组成的溶剂中,然后取出甩干,立即将引脚从纵

轴方向浸到320℃焊锡槽(锡63%,铅37%)中,浸渍速度为25±2.5㎜/s,保持浸渍时间为2.0±0.5s,取出速度为25±2.5㎜/s,用10倍放大镜用目测方法进行检验。

表面镀涂

借助10倍放大镜用目测方法进行检验。

5  检验规则

出厂检验

5.1.1 产品需经厂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并签发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5.1.2 同一检查批次应由在同样条件下生产,同一型号、同一交验产品组成。
5.1.3 出厂检验项目如表1规定并按表中规定顺序进行。

                                 表1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合格质量水平(AQL)

	
	
	
	
	重缺陷
	轻缺陷

	1
	外形尺寸及互换性
	3.1
	4.2
	1.0%
	4.0%

	2
	外观
	3.2
	4.3
	
	

	3
	表面镀涂
	3.3
	4.10
	
	

	4
	绝缘电阻
	3.4
	4.4
	
	


注：轻缺陷是指不影响基座组件尺寸、配合密封性、绝缘电阻等性能的外观疵点。

 抽样:生产批量在1000只以上的按统计抽样,检查按GB/T2828的逐批检查抽样表中

的一次正常抽样方案,一般检查水平Ⅱ,合格质量水平(AQL)按表1规定,样本单位为一个壳罩或一个基座组件,不按套计算。生产批量1000只以下的100%检查。

5.1.5判定规则:根据合格质量水平和检验水平所确定的二次抽样方案程序,按所确定的全部抽样方案判定是否合格。如果经检验一批被判为不合格,制造厂可将其返工以纠正缺陷,或进行选分,将有缺陷的零部件筛选出去再提交复检。

5.2 型式检验

5.2.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  生产工艺及原材料有较大变化可能影响产品时；

—  停产半年以上再恢复生产时；

—  当用户需要时。

抽样按GB/T2828周期检查计数抽样程序进行,如表2。 

                                表2

	判决水平
	抽样类别
	样本
	样本大小
	不合格质量水平

	
	
	
	
	AC
	RC

	Ⅲ
	Ⅱ
	第一

第二
	20
	0

1
	2

2


将样品分为数量相同的两组,按表3规定的项目进行检验。

                                   表3
	序号
	第一组
	序号
	第二组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1
	抗拉强度
	3.5.1
	4.5.1
	1
	恒定湿热
	3.8.1
	4.8.1

	2
	抗弯曲性
	3.5.2
	4.5.2
	
	
	
	

	3
	温度循环
	3.6
	4.6
	
	
	
	

	4
	密封性
	3.7
	4.7
	
	
	
	

	5
	可焊性
	3.9
	4.9
	
	
	
	


根据GB/T2929第4.11.2项判定合格与否。

6  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6.1   标志

6.1.1  产品的合格证上应有如下标： 
—  产品名称；
  —  规格型号；

—  制造厂名称。

产品的外包装上应有如下标志：

—  产品名称；
—  规格型号；

—  数量；

—  生产日期；

—  生产厂名及厂址。

包装

   将同种型号的基座组件插入苯板,按数量用塑料袋封装后再装入包装箱内。壳罩按规定数量装入塑料袋内。较小的产品可按一定数量装入塑料袋内。塑料袋内应附有产品合格证。

运输

包装好的产品,允许用任何运输工具运输,运输过程中应避免雨雪侵袭和机械碰撞。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温度-10℃～+40℃,相对湿度不大于80%,无酸碱及其它有害物质,干燥通风的库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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